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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本着平等互利、 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经协商一致，就甲

方向乙方购买医疗信息化软件 维护服务事项达成以下合同条款， 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服务内容、 期限、 金额

1. 1服务项目所在地点： 郏县第二人民医院。

1.2服务内容：

(1) 医疗信息化规划建设咨询。 主要包括根据客户建设目标， 目前待解决的难点痛点

问题，从信息化建设角度提出相关规划方案及建议。

(2) 安排固定客服专员，跟踪客户问题的沟通解决进度，定期将客户所提交客服问题

汇总整理并以邮件或微信形式发送客户指定负责人， 内容包括问题详述、处理办法、处

理进度、 完成时间或预计完成时间等 。

(3) 定期有针对性对相关科室进行强化培训， 主要包含软件最新版本功能介绍、 日常

操作注意事项、 常见问题处理方法等。

(4)已上线模块(不包括非众阳自主产权产品)版本当前架构主版本内的补丁升级，BUG

修复， 性能优化提升等 。

(5) 日常问题处理，主要包括维护常用报表，解答软件操作上的疑问，协助指导客户

维护基础数据。

1.3 服务方式：

提供服务

(1) 远程支持 乙方客户服务人员通过《客户服务系统》, 远程解决甲方提出的技术问

题。

(2) 电话支持： 乙方客户服务人员通过客服电话，解决甲方提出的技术问题 。

(3) 现场维护： 乙方派遣技术人员到甲方指定现场解决远程服务无法解决的问题，每

月保证至少一周现场维护。

(4) 系统维护： 根据甲方要求乙方在不改变原系统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对原系统进行相

应的调整，调整的内容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5)接到甲方《客户服务系统》提出关于软件的服务请求后， 在48小时内给予响应并

。

1.4 服务期限： 自2026年 年4 月 19日起至 2027 日止 。

叁拾陆万捌仟元整 )
4月 1 8

。1.5 服务费金额： ¥ 368000元 (人民币大写

其中增值税税额： ¥ 20830.2 (人民币大写贰万零捌佰叁拾元贰角 )。

1.6本合同期满后，双方协商，甲方可要求乙方继续提供软件运行维护服务，双方应重新签

署新的服务合同。

第二条双方权利和义务

2.1 甲方权利和义务

2. 1. 1 甲方应提供乙方工作所需环境， 包括但不限于软硬件环境、工作场所、 项目实施人员

的生活保障 (主要包括： 食宿); 甲方所提供的前述环境是否合格应经双方书面确认。

2. 1.2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并允许乙方为软件项目的维护服务工作目的而使用合同双方商议

确认的信息、 数据、 资料 。

2.1.3 甲方有权监督本项目的维护服务工作过程，并指派授权人 孙培豪 对于乙方按照合

同约定所完成工作内容予以确认。甲方如变更授权人， 应提前5工作日书面通知乙方

变更后的授权人信息 。

2. 1.4 如乙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需要与第三方进行配合的，甲方应负责协调乙方与第三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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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争议解决方式

8.1.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8. 2.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合同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按照以下第 (一)种方式解决：
(一)向郏县人民法院起诉 。

(二)将争议提交济南仲裁委员会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

8.3.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履行 。

第九条合同的变更、 转让和终止

9.1 本合同一经生效，非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 任何一方以任意方式对合同条款的增减及其

他变更均无约束力。
9.2 非经一方书面同意，另一方无权转让本合同及该合同约定的全部或部分权利、 义务。

9.3 甲乙双方全部履行合同及相关附件约定的义务后， 本合同自然终止。本合同及相关附件

任何条款之法律效力于尚未终止前，均及于双方当事人和各自的承继人、 受让人。

9.4 任何一方如进入破产程序，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但必须以书面通知对方。

第十条 附加条款

众阳提供标准接口文档由第三方进行对接的，以及政府接口(含医保类、平台对接类
及对应类别接口升级，不含需甲方另外购买软件系统实现对接的接口),不再额外收取接口

费用。

第十一条其他

11.1 本合同书一式壁份，甲方贰份， 乙方贰份， 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原

件、 传真及扫描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2 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外，其他未尽事宜均以合同附件或其他形式另行约定， 并

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本合同的内容及其有关的附件是甲乙双方关于此次合

作所最终确定的全部内容，双方均承认其已审阅、 理解本合同及相关附件的内容， 并同

意取代甲乙双方之间此前关于此次合作所做出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承诺。

11.3 本合同各条款的标题只是为了阅读和援引方便而设立， 当某个条款具体内容与标题的

含义不一致时，不影响该条款具体内容之效力。

11.4 任何一方未行使其于此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均不得构成或被视为该方对这些权利或其

它权利的放弃或丧失 。

11. 5 如果此合同中的任何条款或约定被认为非法或不可执行， 则除这些条款和约定以外的

其他条款的效力和可执行性不得因此而受到影响.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区)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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